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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一一60159756015975
09510951一一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欢迎符合交易条件的社会各界社会投资者踊跃参与、洽谈购买等事宜，若有异议或购买咨询请致电或来函咨询。
资产经营部联系人：何先生 联系电话：18595079057 合规风险部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0951-8801687 联系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大连中路鸿丰大厦18楼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7日

中宁县嘉盛实业有限公司等9户不良债权资产营销暨处置公告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近期拟对持有的中宁县嘉盛实业有限公司等 9户不良债权所有权进行公开转让。截至 2023年 11月 13日，债权本金共计 187,618,203.84元，利息 75,342,387.52 元，费用 837,623.00

元，债权合计263,798,214.4元。
一、处置方式：单户或组包转让或其他处置方式。二、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三、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2023年12月27日发布，长期有效。四、交易条件：一次性或分期付款。

资产详情如下：

序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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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分支机构

中宁支行

青铜峡支行

青铜峡支行

永宁支行

惠农支行

宝湖支行

西塔支行

西安分行

西安分行

借款人名称

中宁县嘉盛实业有
限公司

御马国际葡萄酒业
（宁夏）有限公司

宁夏可可美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

银川永茂木业有限
公司

宁夏亘峰嘉能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彩景园林有限
公司

宁夏新凯翔实业有
限公司

西安华威绿色食品
有限公司

陕西东方石化有限
公司

本金余额

短期流动资金贷款（4笔)
短期流动资金贷款

短期流动资金贷款（4笔）

银行承兑汇票垫款（4笔）

短期流动资金贷款

短期流动资金贷款

银行承兑汇票（4笔）

流动资金贷款（2笔）

短期流动资金贷款

中期流动资金贷款

短期流动资金贷款

短期流动资金贷款

利息

13,999,450.00
14,900,000.00
33,206,558.88
20,000,000.00
14,999,998.60

6,000,000.00
1,752,310.33
19,499,956.96
4,900,000.00

0.00
6,500,000.00

0.00
17,299,996.51
19,999,999.00
14,559,933.56
187,618,203.84

费用

7,157,211.57
3,200,693.57
20,997,264.24
11,450,000.00
8,118,056.71

872,218.20
555,894.23
5,363,458.80
2,334,210.64
393,036.62
3,096,515.23
565,084.00
4,444,389.46
3,861,297.66
2,933,056.59
75,342,387.52

担保方式

67,293.00
117,863.00

150,838.00

28,101.00
11,508.00
166,180.00
55,273.00
3,193.00
76,930.00
4,445.00

155,999.00
0.00
0.00

837,623.00

担保详情

由中宁县嘉盛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中宁县石空镇东侧工业厂房（10669.12㎡）、工业用地（134667.34㎡）、机器设备（包括余热发电厂，1、2、3号矿热炉及辅助设备）抵押担保，由于占孝、赵菊霞、宁夏源林生物
发电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御马国际葡萄酒业（宁夏）有限公司名下3595亩林权抵押担保，由宁夏御龙葡萄酒有限公司、尹宪臣、尹
向彬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宁夏圣花米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名下工业厂房（11162.75平米）、工业土地（69995.6平米）抵押担保，由
宁夏玉蜜淀粉有限公司、宁夏沃野肥业有限公司、湖南卓越投资有限公司、杨振、杨子江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由赵继茂名下位于永宁县胜利乡京藏高速东侧证号为 20131182的综合楼、证号为 20131183、20131184、20131185、20138377的厂房、证号为永国用2012第60021号的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由赵继茂、郭丹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宁夏亘峰嘉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惠农区中央大道以东、二道沟以南、钢电路以西二期项
目在建工程、土地使用权及罗维奇名下位于惠农区银龙路61幢8号商业房、何丽名下位于惠农区银龙路11-3-101住房、魏合梅名下位于惠农区新村路141幢4号商业房、万发祥名下位于石嘴山市惠农区新建路
建安巷3栋3单元3号住房、赵永平名下位于惠农区石大路祥云世纪家园5幢4单元202号住房提供抵押
担保，由郝宝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银川博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永宁县胜利乡三沙源逸都花园1号、2号、3号、5号、6号、11号、13号楼的42套营业房抵押担保，面积合计4907.46㎡。
由宁夏新凯翔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金凤区金瑞路110号6号厂房（5492.7㎡）及其占用的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由杨诚个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宁夏新凯翔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金凤区金瑞路110号5号厂房（4886.87㎡）及其占用的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24139.34㎡）抵押担保，由杨诚个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陕西华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西安市新城区炭市街北段东侧（炭市街3号）华威国际大厦3层62
套房产抵押担保，面积合计1362.53㎡。
由延安王家坪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延安市宝塔区柳林镇燕沟社区王福苑小区8号楼（1771.03㎡）、位于延安市宝塔区柳林镇燕沟社区王福苑小区8号楼201房产（2366.30㎡）抵押担保。

延安王家坪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延安市宝塔区柳林镇燕沟社区王福苑小区8号楼301号房产
（1216.50㎡）、延安王家坪汽车联营运输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延安市宝塔区柳林镇南滨大道68号院6层601
室、5层501室、4层401室、3层301室房产（2739.64㎡）。

王学平：

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信用卡中心银川分中心与被告王学平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622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9777号

卢伟：
本院受理原告王楠与被告卢伟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9777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贺志慧：
本院审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贺志慧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65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到本院 8号接待窗口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易得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市西夏区伟昌门窗经销部诉你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0106民初139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被告
宁夏易得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
银川市西夏区伟昌门窗经销部支付工程款 52570元。案件受理
费及公告费合计 1715元，由被告宁夏易得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良田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你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树亲：
本院受理原告徐理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
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三个规定”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起诉要点：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14400 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暂计
1858.74 元（以 14400 元为基数，自 2021 年 4 月 29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 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现暂计至
2023 年 8 月 9 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良田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周明通：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周明通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
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
民初 13201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被告周明通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
还透支本金19949.47元，利息5444.99元；二、驳回原告宁夏黄河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523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周明通负担。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7023号

王佳琦：
原告刘玉河与被告杨杰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二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
款 1649025元，并支付以 1649025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解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 2022年 7月 29
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等费用
由二被告承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织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9时4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将依法
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264号

王宏齐：
本院受理原告路学敏与被告王宏齐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62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王宏
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
路学敏借款 10000元。案件受理费 126
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王宏齐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07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641号

何玉虎：
原告马生银与被告何玉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1564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何玉虎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
马生银借款本金 5000元。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何玉虎负
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
本院 705号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梁丹：
本院受理原告王砚岺与被告湖南湘江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梁

丹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168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湖南湘江电力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王砚岺劳务费
114000元，被告湖南湘江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还应支付自2023年12
月1日起实际付清劳务费之日止、按年利率3.45%计算的逾期利息；二、
驳回原告王砚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11元，由原告王
砚岺负担 931元，由被告湖南湘江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2580
元。公告费 300元，由原告王砚岺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
本院速裁审判庭（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铭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纪朋与被告宁夏铭雕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不再原址
办公，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15053号民
事判决，判决如下：被告宁夏铭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王纪朋支付货款 25235
元。案件受理费 430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宁夏铭雕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704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田彦霞：
本院受理原告郭海涛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3）宁 0104民初 17037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一、被告田彦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郭海涛房屋租金 950元、采暖费 1800
元；二、驳回原告郭海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田彦霞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1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秦秀广：
本院在执行胡陈周与泾源县秦飞旅游有

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人胡陈周提出追
加请求：追加秦秀广、秦伟为本案被执行人。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听证会传票、廉政监督卡、涉养老
诈骗线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05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东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079号

丁朋兰：
原告马付忠与被告丁朋兰离婚后财产纠纷

一案，本院已作出（2023）宁 0104民初 15079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丁朋兰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向原告马付忠返还 50%银行贷款
39600元；二、驳回原告马付忠的其他诉讼请求。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月牙湖法庭
（1106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异406号

王永红、牛秀勤：
本院在执行徐正军与宁夏红福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

中，申请人徐正军向本院书面申请追加王永红、牛秀勤为被执行人，现
该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 0104执异 406号执行裁定书，裁
定：追加王永红、牛秀勤为（2023）宁0104执4834号执行案件被执行人，
并在其尚未出资额1479万元、1420万元范围内对宁夏红福环保工程有
限公司不能履行（2016）宁 0104民初 691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承
担补充赔偿责任。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执异 406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1202办公室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
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7427号

马银：
原告侯建宁与被告马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742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
马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侯建宁偿
还借款75000元，并按年利率3.45%支付75000元
借款自 2020年 10月 1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
息。案件受理费1869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马
银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13办
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7348号

宁夏金玥合实业有限公司：
原告康华与被告宁夏金玥合实业有限公司

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7348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宁夏金玥合实业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康华返还
不当得利款8600元。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宁夏金玥合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13办公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铭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顾红与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的诉请为：1.请依法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
的《铭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合同》；2.请求判决被
告向原告返还装修款 26950元、违约金 11300元，合计
38250元，并按年利率 6%的标准支付自起诉之日至付
清之日的资金占用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 30分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757号

邹少鹏：
原告邵继强与被告邹少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1575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邹少鹏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邵继强借款本金 27000元，支付借期内利息
311.85元，并以借款本金借款本金 27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15.4%支付自 2020年 10月 31日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的利息。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75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 1075元，由被
告邹少鹏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640号

万琦：
原告何世祺与被告万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4民初146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万琦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何世祺借款1900元；二、驳
回原告何世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元，均由被告万琦
负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审管办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7055号

张华锋：
原告周平与被告张华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4民初
170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张华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五日内支付原告周平货款 3000元，并按照年利率 5.175%支
付3000元货款自2023年8月29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
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公
告费600元，合计650元，由被告张华锋负担。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审管办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907号

兰正容：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悦鑫与被告兰正容抚养费

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2023）宁 0104民初 15907
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兰正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支付原告王悦鑫自 2022年 3月 20日至
2023年 4月 9日期间的抚养费 9400元，并按照每
月800元的标准向原告王悦鑫支付自2023年4月
9日起至原告王悦鑫独立生活时止的抚养费。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月牙湖法庭1115 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海林、易成：
原告王京与被告王海林、易成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 民初 1712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王海林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王京偿
还借款 400000元；二、驳回原告王京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7300元，由被告
王海林负担。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王海
林负担。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
院大新法庭 209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9534号

王薇：
本院受理原告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李红

娟、王薇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
不当得利款项 22824元，并赔偿原告损失 1234.32元[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LPR）一年期利率比例 3.55%为基数计算]，总计
24058.32 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无法向你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
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5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银
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良田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9535号

王薇：
本院受理原告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刘静、王
薇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不当
得利款项13412.32元，并赔偿原告损失692.9元[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一年期利率比例 3.55%为基数计算]，总计
14105.22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无法向你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
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良田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中鹿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将于2024年1月4日15时在中拍平台（https://pai⁃

mai.caa123.org.cn/）以网络拍卖的形式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1、银川市兴庆区湖滨东街 60号租赁权，参考价 34.5万元/年，

保证金20万元。
2、银川市兴庆区新华西街 328号（烤夜龙虾）租赁权，参考价

44.7万元/年，保证金20万元。
标的依据现状进行拍卖，竞买人须实地勘查标的，我行自即日

起组织竞买人勘察标的。有意竞拍者请于拍卖会前一日交纳竞拍
保证金至我行账户后，持有效身份证件和保证金交纳凭证办理报
名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
退 还 。【户 名 ：宁 夏 中 鹿 拍 卖 行（有 限 公 司），账 号 ：
50085348004000001，开户行: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

公司地址：银川市金凤区通达北街45号院内（原老干部楼）
联系方式：0951-5986008 15349690707 刘女士

吸收合并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青铜峡市军粮供应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381710689025P）拟吸收合并青铜峡市粮油收储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381228319093M），吸收合并前青铜峡市军粮供应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0.1万
元，青铜峡市粮油收储公司注册资本1382万元。

吸收合并之后 ，青铜峡市粮油收储公司注销，青铜峡市军粮供应有限公司存
续，注册资本变更为1442.1万元。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青铜峡市粮油收储
公司的有关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的青铜峡市军粮供应有限公司承继。

请以上公司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次公
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以要求原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公司债权
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国斌 联系电话：13909555536
联系地址：青铜峡市青铜峡镇新城滩

青铜峡市军粮供应有限公司

青铜峡市粮油收储公司

2023年12月27日

补正公告
（2023）宁0104民初17191号

本院于 2023 年 11 月 9
日刊登在《宁夏法治报》中
05版面（2023）宁 0104民初
17191号原告宁夏宝亿利工
贸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凯
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韩国
强、高少生、谢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的公告中，其中

“谢东”应更正为“谢冬”。
特此更正。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仲裁公告
吴忠市鑫泰晶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我会受理的你公司与吴忠市科信环境

检测有限公司之间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本会（2023）吴仲字第 54号裁决书。裁

决：被申请人吴忠市鑫泰晶硅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

申请人吴忠市科信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检测

服务费 18000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按

照年利率3.80%标准计算，自2022年1月1
日至本裁决确定履行之日）。本案仲裁费

787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申请人吴忠市

鑫泰晶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承担。限你于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吴忠市利通区利通

北街50号吴忠仲裁委员会领取裁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吴忠仲裁委员会

减资公告
宁夏极客酿造酒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640100MA76L7L02L），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
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100万
元整减少至人民币 1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
求。特此公告。

宁夏极客酿造酒业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7日

遗失声明
铭扬（宁夏）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640121MA76HJFB5J）遗

失合同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宁夏嘉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